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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797.htm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重

点法条】 第十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

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第十一条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

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

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三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

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

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

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65～66条。 【意思分解】 1、推

定是指当事人以一定的积极行为表达于外部，从而使他人可

以推定其意思表示的形式，在《民通意见》第66条中又称为

作为的默示，《合同法》第36、37条也规定了这种形式。 沉

默是指既无言词又无行动的表示的不作为形式。它不同于推

定，推定形式是无言词而有行动表示。沉默在《民通意见》

第66条中又称为不作为的默示。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保持

沉默是无任何法律意义的，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

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赋予当事人的不作为以一定的表示

意思，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这种效果多是消极的，如《合

同法》第47、48条规定，第三人催告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定代

理人或无权代理中的被代理人追认的，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



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又如《继承法》第25条第2款规定

，受遗赠人在知受赠后两个月内未作表示接受或放弃受遣赠

的，视为放弃。但也有产生积极法律效果的情形，如《民法

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

行为而不作表示的，视为同意。又如《继承法》第25条第1款

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就接受或放弃继承作出表示的

，视为接受继承。再如《合同法》第171条，试用期满买受人

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这里要强调的是，当事人可以事先

约定一方沉默行为的法律意义。但是，如果当事人没有事先

约定，又不存在大家公认的交易习惯的情形下，任何一方不

得单独课以另一方沉默所表示的法律意义。如甲工厂向乙商

店发出的要约中载明：“如果在15日内不作出承诺表示，也

不作出拒绝表示的，视为接受要约。”如果甲、乙双方在此

之前从未有过如此约定，也不存在此类交易习惯，则甲的单

方约定对乙并无拘束力。 3以上四个条文中还有一个关键问

题是，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或事先双方当事人约定，订立合同

要采用书面形式，但后来双方又未订立书面合同，那么该合

同能否成立？换而言之，书面形式的法定或意定要求是合同

成立的要件吗？这是许多考生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

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或双方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

，后来双方当事人又未用书面形式的，合同并不成立。但这

个原则有例外，即体现在第36、37条上。此时若一方已经履

行主要义务，对方又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如此说来，合同

的其他形式应为合同书面形式的有效补充。切记切记! 【不要

混淆】 1对第36、37条的适用，应掌握以下几点： (1)强调一

方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若只是履行了一小部分义务，



并不能成立合同。 (2)强调只要“一方”履行就可以了，不需

“双方”均为履行。 (3)此时的“合同”成立，是指口头约定

的内容成立，而不仅仅是“已经履行的部分”成立。 2对沉

默在不同情形下积极或消极的法律意义，应予牢记，不可混

淆。 【重点法条】 第十二条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

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

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

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

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六十一条 合

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

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

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

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

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

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

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

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

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

，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